附件

2022年度桃源县司法局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：桃源县司法局(盖章)

2023年9月26日

2022年度桃源县司法局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(单位)基本情况

（一）机构、人员构成

桃源县司法局为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单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725006430343K，单位负责人：曹立清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“三定”方案明确，本局内设9个职能股室：办公室、政工室、装备财务保障股、法制办、普法与依法治理股、人民参与促进法治股、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、社区矫正工作局、行政复议股。所属3个直属单位：即桃源县法律援助中心、湖南省桃源县公证处、县依法行政指导服务中心。下辖28个乡镇司法所，为县司法局的派出机构。

经县委编办核定编制108名，其中局机关编制25名，基层司法所编制69名，法律援助中心等二级机构编制14名。2022年本单位在编在岗93人，另有退休人员28人，劳务派遣人员4人。

（二）单位主要职责

县司法局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，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指导全县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，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，负责全县社区矫正工作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、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以及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三）部门财务情况

1. 资产负债及净资产情况

2022年12月31日单位资产总额3369.58万元，其中：流动资产38.98万元、非流动资产3330.6万元，负债总额92.52万元，净资产总额3277.06万元。
2. 部门整体收支情况

2022年部门年初预算收入2382.34万元，年内调整预算268.44万元，决算收入2113.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2098.12万元,其他收入15.78万元。上年结转17.6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7.69万元。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2131.5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115.81万元，其他收入15.78万元。
2022年部门年初预算支出2382.3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82.56万元，项目支出799.78万元。部门决算支出2131.5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91.06万元，项目支出540.53万元。年末无结转结余资金。

（四）部门绩效目标

1.部门绩效总目标

紧扣“一个统筹、四大职能”总体工作布局，聚焦夯实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基础，聚力服务发展、良法善治、司法为民、安全管控、队伍建设“五大重点”，为我县“瞄准全省十强，决胜全面小康”的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2.部门2022年度绩效目标

    （1）产出指标
①数量指标。全年市级信息稿件上稿数15篇以上；开展警务督查4次以上；年初在册矫正对象与年内新接收人员400人以上；调解县乡村三级各类矛盾纠纷2000起以上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00件以上；办理公证案件800件以上；审查规范性文件15件以上；组织全县13000人次以上参加普法考试；开展法治专题活动150场次以上；申报民主法治示范村国家级3个，省级6个；申报规范化建设司法所3个。

②质量指标。市级网站报刊信息上稿率50%以上；警务督察问题交办整改率100%；矫正对象矫正率100%；调解纠纷成功率90%以上；法律援助案件结案率75%以上；案件回访率100%；公证合格率100%；规范性文件审查合格率100%；全县国家工作人员普法考试通过率100%；各项普法活动群众知晓率90%以上；民主法治示范村复核通过率100%；规范化司法所建成率60%以上；机关事务正常运转率100%；党建考核达标率100%。

③时效指标。任务完成及时率100%；法律援助案件受理时间在递交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；公证案件办结时间在递交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；行政复议答复时间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答复。

④成本指标。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100%；基本支出1582.56万元；项目支出799.78万元。

（2）效益指标

①社会效益。社区矫正重新犯罪控制率3%以下；普法覆盖人数约80000人次以上；提升县域法治氛围；提升群众法律意识。

②可持续影响。改善县域法治环境；通过学法考法，提升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水平。

③满意度。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90%以上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17.69万元，本年收入2098.12万元，本年支出2115.81万元，年末无结转和结余资金。

基本支出情况

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年初结转和结余17.69万元，本年收入1557.59万元，本年支出1575.28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年初无结转和结资金，本年收入540.53万元，本年支出540.53万元，年末无结转和结余资金。

三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无

四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无

五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无

六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    （一）部门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数量指标

（1）全年信息稿件上稿数：年度指标值≧15篇，2022年全年市级信息上稿数32篇。

（2）全年开展警务督查数：年度指标值≧4次，2022年共开展警务督察4次。

（3）在册矫正对象和年内新接收人员监管数：年度指标值≧400人，2022年1月在册矫正对象383人，2022年新接管社区矫正人员合计203人，全年监管人数586人次。
（4）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数：年度指标值≧2000起，2022年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3859件，调解成功3765件。  

（5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：年度指标值≧600件，2022年，桃源县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047件，其中，民事案件261件，刑事案件136件，认罪认罚案件650件。

（6）办理公证案件数：年度指标值≧800件，2022年办理各类公证事项796件，其中国内公证事项566件，涉外民事公证230件。
（7）审查规范性文件数：年度指标值≧15件，2022年全年共审核各类规范性文件22件，为政府依法决策、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。

（8）组织全县学法考法人数：年度指标值≧13000人次，2022年组织全县13759名公职人员参加了普法考试。

（9）开展法治专题宣传活动数：年度指标值≧150场次，2022年组织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等活动共计190场次。

（10）民主法治示范村申报个数：年度指标值≧国家级3个、省级6个，2022年我县申报民主法治示范村国家级3个、省级6个。

（11）规范化司法所申报数量：年度指标值≧3个，本年申报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数量3个。

2.质量指标

（1）网站报刊信息上稿率：年度指标值≧50%，本年向市级以上网站报刊投稿42份，信息上稿32份，上稿率76.19%。
（2）警务督察问题交办整改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本年开展警务督察4次交办问题5个，整改5个，整改率100%。

（3）社区矫正对象矫正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全县无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，无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，矫正率100%。

（4）人民调解纠纷成功率：年度指标值≧90%，本年全县各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3859件，调解成功3765件，成功率97.6%。
（5）法律援助案件结案率：年度指标值≧75%，2022年县法援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047件，结案937件，结案率89.49%。

（6）法律援助案件回访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2022年我局对办理的全部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回访，回访率100%。

（7）公证事项合格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2022年办理各类公证事项796件，没有出现错证、假证，没有一起公证业务投诉。

（8）规范性文件审查合格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2022年全年共审核各类规范性文件22件，合法合规行使审查职能，未出现一次错误。

（9）全县国家工作人员普法考试通过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组织全县13759名公职人员参加了普法考试，无纸化考试合格率100%。

（10）各项普法活动群众知晓率：年度指标值≧90%，开展各类普法活动经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热或者在各乡镇场期开展，扩大群众的知晓率，各项普法活动群众知晓率高于90%。

（11）民主法治示范村复核通过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本年对已经申报民主法治示范村成功的单位进行复检，均未发现问题，复核通过率100%。

（12）全县规范化司法所申报率：年度指标值≧60%，截至2022年12月，全县28个基层司法所中17个司法所申报规范化创建，申报率60.71%。
（13）机关事务正常运转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经县委县政府综合考评，2022年我局被评为优秀单位，我局各项工作事务完成率100%。

（14）党建考核达标率：年度考核制100%。2022年我局党组书记在全县“一把手”党建述职中评为优秀等次，律师支部被评为市级标杆党支部。
3.时效指标

（1）任务完成及时率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经县委县政府综合考评，2022年我局被评为优秀单位，我局各项工作任务完成率100%。

（2）法律援助案件受理时间：年度指标值在递交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，县法律中心本年严格按照案件受理时间办理，均在要求时间范围内受理。

（3）公证案件办结时间：年度指标值在递交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，县公证处本年严格按照案件办结时间办理，均在要求时间内出具公证书。

（4）行政复议答复时间：年度指标值在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答复，行政复议股本年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案件答复时间办理。

4.成本指标

（1）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：年度指标值100%，本年年初预算2382.34万元，决算支出2131.59万元，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。

（2）基本支出：年度指标值1582.56万元，本年基本支出1591.06万元，支出控制率100%。

（3）项目支出：年度指标值799.78万元，本年项目支出540.53万元，本年基层司法所基础建设项目资金预算较高，执行率偏低。

（二）部门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社会效益

（1）重新犯罪控制率：年度指标值≦3%，本年全县无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，无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。

（2）普法覆盖人数：年度指标值≧80000人次，通过集中开展“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”活动和“送法进书屋”等活动，普法覆盖人数约83000人次。

（3）对县域法治氛围的影响与对群众法律意识的影响，年度指标值为提升，本年充分发挥普法宣传、法律援助、社区矫正、人民调解、公证以及公共法律服务等职能作用，为县域发展提供有力地法治保障，提升县域法治氛围，提升群众法律意识。
2.可持续影响指标

（1）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率：年度指标值为提升，本年通过

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参加普法考试以及各项普法活动，提高公职人员及群众的法律意识，进一步提高其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。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年度指标值≧90%。通过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等回访工作及民调工作体现，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满意度较高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我局2022年整体绩效自评良好，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：

一是年初预算编制水平有待提高，本年预算支出2382.34万元，实际执行金额仅2131.59万元，主要是基层司法所建设项目支出年初预算过大。

二是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欠完整、精准。因与普治股等相关业务部门衔接度不够，对相关业务工作了解不够，部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设定不合理，脱离了实际业务工作进度；部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未纳入整体绩效目标中来。

三是人民调解、法律援助等工作补贴发放迟缓，导致专项资金投入使用进度滞后，未能及时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到位率，做准做全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预算，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、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，提高预算编制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
二是进一步加强与普治股、社区矫正局等相关业务部门的协作，根据业务工作开展计划与项目资金量切实制定精准、科学、完整的绩效申报目标。

三是进一步加强业务专项资金管理。严格实行专项资金管理程序化，及时督促业务专项资金的支出进度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根据财政相关部门统一部署，我单位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将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解决好绩效评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工作效能。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，2022年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自评分为98分。

附件：1.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
2.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3. 普法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

4. 社区矫正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

5. 法律援助与律师维稳值班等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

6.人民调解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

7.行政复议、应诉、全县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及法律顾问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

8.中央与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

